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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21】第 188 号 

 

 

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 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. 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

报告，基于年审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，因此由于重大事项

的不确定性，独立董事王心可、朱风娣无法做出对年度报告内容完全

客观、准确、完整的判断，故对公司 2020 年年报等投弃权票。形成

保留意见的基础之一为，公司期末其他应收潮州市枫溪区锦汇陶瓷原

料厂、潮州市名源陶瓷有限公司、潮州市源发陶瓷有限公司三家公司

的款项 3.00 亿元，按照余额单独计提了 1.28 亿元的坏账准备，其中

其他应收潮州市名源陶瓷有限公司 0.97 亿元的款项性质系为其担保

履行担保责任转出的款项。对于上述其他应收款审计师对于三家公司

与文化长城的关系、相关款项形成的原因、资金性质用途等事项仍未

能获取充分、适当的证据；此外公司是否存在其他未经披露的对外担

保及承诺事项以及对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。 

（1）请说明本期对潮州市枫溪区锦汇陶瓷原料厂、潮州市名源

陶瓷有限公司、潮州市源发陶瓷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其他应收款本期

是否有新增款项，以及是否新增计提坏账准备，并说明计提坏账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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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及充分性。 

（2）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未经披露的对外担保及承诺事

项。 

（3）年报显示，期末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2.84 亿元，期初余额

1.88 亿元。其中往来款账面余额 4.65 亿元，期初账面余额 3.36 亿元。

请说明本期新增往来款款项性质、金额、往来款对象名称、与你公司、

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预计收回时间、是否

计提坏账准备、坏账准备计提依据。 

2. 公司 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.27亿元，其中陶瓷收入为 8,368

万元，教育培训收入为 2,551 万元，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 1,356 万元，

合计占营业收入的 86.28%。营业收入扣除金额 379.84 万元。 

（1）请说明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营业收入明细项目及金额，是

否符合营业收入扣除标准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（2）年报显示，境外营业收入占比 61.75%，境内营业收入占比

38.25%。请说明本年境外营业收入产生的应收账款金额，合同约定账

期情况，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，并请报备境外营业收入前五大客户名

称，本年销售金额，回款以及应收账款金额。请会计师说明针对境外

营业收入实施的审计程序，抽样测试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，并报备

抽样测试各样本测试情况。 

（3）年报显示，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,286 万元，为全年营

业收入最高季度，占全年营业收入的 34%。请说明第四季度确认营业

收入的产品类型及金额，是否存在跨期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。请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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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说明营业收入截止性测试的具体审计程序，抽样测试样本数量和范

围。 

3. 报告显示，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，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3.45

亿元，坏账准备余额为 2.21 亿元，账面价值 1.34 亿元，占资产总额

的 7.2%。 

（1）报告显示，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.03 亿元，其中，海外应

收账款 1 账面余额 1.33 亿元，逾期 1 年以上，受海外疫情影响，计

提 50%坏账准备 6,663 万元; 海外应收账款 2 账面余额 1.25 亿元,，逾

期 2 年以上，受海外疫情影响，全部计提坏账；培训费应收账款账面

余额 3766 万元，按预计可收回金额计提 30%坏账准备 1,130 万元。 

①请说明以上海外应收账款 1、海外应收账款 2、培训费所涉及

客户的具体名称，与公司、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人员是否存在关联

关系。 

②请说明海外应收账款 1、海外应收账款 2、培训费对应的客户

历年产生的营业收入金额，应收账款金额、回款金额。请会计师说明

针对以上客户历年产生的营业收入的具体核查程序。 

③请说明海外应收账款 1、海外应收账款 2、培训费账款逾期账

龄和金额，逾期背景和原因，公司是否采取催收措施。说明培训费可

回收金额计算依据及合理性，海外应收账款 1 和海外应收账款 2所对

应的客户目前经营状况、受海外疫情影响情况，坏账准备计提依据及

合理性。 

（2）前五名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合计 3,095 万元。请报备前五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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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户名称，账龄，说明坏账准备计提依据及充分性。 

4.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期末商誉账面原值为 2.64 亿元，商

誉减值准备为 7,514万元，预测 2021-2025 年的增长率分别为 69.90%、

26.62%、25.11%、17.91%、6.46%。请结合商誉减值测试资产组 2019、

2020 年业绩情况、参数选取，说明以上增长率预测依据及可实现性。

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5. 年报显示，潮州市枫溪区锦汇陶瓷原料厂、潮州市名源陶瓷

有限公司、潮州市源发陶瓷有限公司坏账准备转回或收回金额 2890

万元，收回方式为债权债务抵消或现金还款。请说明坏账准备转回金

额、现金还款金额、债权债务抵消背景和原因。 

6. 年报显示，存货期末账面余额 6,610 万元，其中库存商品 6,230

万元，存货跌价准备 3,529 万元。 

（1）请说明存货盘点程序，包括但不限于盘点时间、盘点人员、

各类型存货盘点方式等。请会计师说明针对存货真实性实施的审计程

序，监盘的存货范围等。 

（2）请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、计算过程。请会计师发表

意见。 

7. 年报显示，公司对联营企业宜兴市金鱼陶瓷有限公司、新余

智趣资产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潮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

投资未计提减值准备，请说明以上三家企业目前经营状况，量化说明

减值准备测算过程和相关参数选取依据，并进一步说明减值计提是否

充分。请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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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年报显示，创思兰博（北京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文化长城

民间借贷纠纷案件，一审已结案，公司提起上诉，审理中。一审判决

公司返还借款及支付利息，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由公司承担，披露日

期为 2021 年 04 月 09 日《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》。请进一步核实

你公司 2021 年 04 月 09 日披露的《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》是否

披露以上案件进展，如否，请说明未披露原因，并补充披露案件进展

情况。 

9. 2016 年 10 月，公司公告拟向东方置地出售子公司河南绿色长

城瓷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城瓷艺”）100%股权，评估定价为

18,291 万元，该交易未实际执行。2020 年 2 月 28 日，你公司公告称

2019 年 12 月 25 日，公司与东方置地、广州隽隆贸易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隽隆贸易”）签订《债务转让协议》，将东方置地 18,291 万

元的付款义务转让至隽隆贸易，并于 2020 年 1 月将长城瓷艺过户至

隽隆贸易。2020 年东方置地就《债务转让协议》相关事项向法院起

诉，2020 年 12 月你公司披露法院判决结果显示，你公司于 2020 年 2

月 28 日披露的编号为 2020-020 的《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进展的公告》中所称的落款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

25 日的《债务转让协议书》不成立。 

（1）会计师对公司更正后 2018 年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报告保留

意见表示，因公司将长城瓷艺转让，并将其公章、凭证账册等资料全

部移交给买方，其对长城瓷艺纳入合并报表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

现金流量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获取充分审计证据。2019 年末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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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将长城瓷艺 100%列示为持有待售资产，账面余额 16,710 万元，计

提减值准备 6,916 万元。请结合法院判决结果，说明公司是否需要对

2018-2020 年相关会计处理进行更正。 

（2）法院判决结果显示，2017 年 4 月 2日，你公司、东方置地

和潮州市金佳艺文化陶瓷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金佳艺）签订了《债务

转让协议书》，同意由金佳艺履行 2016 年 10 月你公司与东方置地签

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东方置地对你国内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，东

方置地对你公司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所负的全部债务均由其承担。

你公司自始未披露与金佳艺签订《债务转让协议书》这一重大股权交

易进展情况。此外，法院判决结果显示，2020 年 8 月 6 日，你公司

与东方置地签订补充协议，你公司不得向东方置地主张债权，东方置

地对 2019 年 12 月 25 日签订的三方协议不知情也未参与。你公司自

始未披露该补充协议情况。 

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合同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、不准确情

形，并说明原因。 

（3）你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

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【2021】20 号，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

函措施的决定。决定显示，你公司未实际签署《债务转让协议》。 

2020 年 2 月 28 日，你公司公告与东方置地、隽隆贸易签订《债

务转让协议》后，针对《债务转让协议》真实性问题以及会计处理的

合理性，我部屡次问询，你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、5 月 15

日、6月 15 日、10月 16 日、11 月 25 日多次回复我部问询函均未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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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未实际签署《债务转让协议》的情况。 

请说明 2020 年 2 月 28 日披露的编号为 2020-020 的《广东文化

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进展的公告》以及 2020

年 3 月 27 日、5 月 15 日、6 月 15 日、10 月 16 日、11 月 25 日对我

部问询函回复是否存在虚假信息披露，如否，请说明原因，如是，请

披露更正公告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5 月 17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0 日 

 

 


